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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党〔2016〕19号
关于在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中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

各党支部：

　　根据《关于在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中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》（浙组电明字[2016]62号）和《关于组织全省共产党员认真学习贯彻<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>和<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>的通知》(浙纪明电[2016]14号)的精神和要求,为进一步深入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将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学习教育的头等大事，现将两个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予以贯彻落实。根据省委要求，全省380万共产党员（包括离退休干部党员），每个党员都要原原本本通读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，每个党员学习以后要向党支部报告已学习过原文。《准则》《条例》可在校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网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网（校内网-常用链接）中下载。

　　学习贯彻全会精神、深入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的情况，连同广大党员完成《准则》《条例》通读情况统计表（详见附件3），请于11月1５日前报送学院党委。

联系人：石周燕
电  话：28008221
邮  箱：szyoffice@163.com
附件：

党员完成《准则》《条例》通读情况统计表

二级党组织名称：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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